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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伍、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

本管理要點係遵照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施行細則等相關法規，並依

據本會工作環境及特性而訂定，其目的在保障各工作場所作業人員之

安全與健康防止職業災害，務請各承攬商及本會有關部門確實遵行 

一、本會各項業務招商承攬時，各承攬商應就其承攬部份，擔負勞工

安全衛生法所定之雇主責任  

二、承攬商及其工作人員，除應遵守合約及本管理要點外，並應遵守

勞工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之各項規定，不得有違勞工安全衛生

條件。 

三、承攬商對其所僱用之工作意外傷亡，應負有醫療及賠償之責任。 

四、承攬商依法應為其僱用之工作人員，投保勞工保險及其他傷、殘、

死亡等職業災害賠償保險。 

五、承攬商如有業務之一部份經本會管理單位同意，再交付他人承辦

時，承攬商應就本會合約及勞工安全衛生有關規定事先告知再承

攬人。 

六、承攬商在本會工作場所內作業，應遴派現場負責人，負責安全安

全衛生管理相關事宜 

七、承攬商在本會以外地區作業，其作業期間，仍應遵照安全衛生法

各項規定辦理，其有安全衛生違失責任，概由承攬商自行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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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承攬商就各項工作性質，應依相關法令規定指具有法定合格之人

員執行該項作業。 

九、承攬商使用之機械、設備、器材及安全裝置等設施，應符合國家

相關法令規定，並負責該項機械設備之自動檢查。 

十、承攬商於作業期間，凡從事具危險性之工作包括：起重、電焊、

氣焊、高架、感電、噪音、易爆、化學物、高溫、高壓、特技表

演等均應事先妥為規劃採必要之安全措施。 

十一、承攬商不得使童工、女工從事危險性及有害性工作，其工作期

間並應遵守勞動基準法童工、女工 

      之各項規定。 

十二、承攬商就其工作性質，應備置相關之安全衛生防護器具，供作

業人員使用。 

十三、承攬商除從事所承攬之業務外，對本會其他一切設施不得隨意

操作或移動。若因作業需要，應事 

      先取得本會主管單位同意，始得為之作業完成應立即恢復。 

十四、承攬商因作業所使用之器材、設備在作業範圍內指定地點儲放，

放置時不得阻礙消防設備配電  、  

      盤、電氣開闢、樓梯出入口及通道；作業完成，應整理清潔恢

復原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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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承攬商所屬工作人員，於本會各工作場所作業時，應遵守本會

各項安全衛生管理及禁止規定。 

十六、作業場若有危險顧慮時，承攬商或作業場所負責人，應即令停

止作業，先使人員退避至安全處所， 

      並即向管理單位提出報告處理。 

十七、承攬商於工作過程中，如發生意外災害或人員傷亡時，應立即

採取急救、搶救等等必要措施，並立即通知本會行政部安全衛

生人員及報告主管機關。 

十八、本管理要點，視為本會各項承攬契約中之附約，其有未盡事宜，

請參照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。 


